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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9305032][bookmark: _Toc74178560][bookmark: _Toc74177787][bookmark: _Toc132981488]导   语
“十四五”时期是汶川县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建设”的关键五年。为提高矿产资源对汶川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障能力，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实施细则、《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汶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汶川县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产业政策等，结合汶川县实际，编制《汶川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bookmark: _Hlk106885331]《规划》是指导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落实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出让、登记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涉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相关行业规划，应与本《规划》做好衔接。
[bookmark: _Toc74178561][bookmark: _Toc132981489]本《规划》适用范围为汶川县所辖行政区内矿产资源。以2020年为基期，2025年为目标年，展望到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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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岷江上游，介于北纬30°45′～31°43′与东经102°51′～103°44′之间。东邻彭州市、都江堰市，南靠崇州市、大邑县，西接宝兴、小金县，西北和东北分别与理县、茂县相连。全县常住人口82971人（2020年），幅员面积4084平方公里，辖9个镇（威州镇、灞州镇、绵虒镇、映秀镇、漩口镇、水磨镇、三江镇、耿达镇、卧龙镇）。
2020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47499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7887万元，增长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0%，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12639万元，增长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6%，拉动经济增长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316973万元，增长2.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4%，拉动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2020年全县两座生产矿山总营业收入13045万元，占第二产业4.17%，矿业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bookmark: _Toc459305034][bookmark: _Toc74177788][bookmark: _Toc74178562][bookmark: _Toc440833944][bookmark: _Toc440921226][bookmark: _Toc132981490]第一节 矿产资源概况及开发利用现状
一、矿产资源概况及特点
矿产资源品种多、资源潜力较大。汶川县已发现矿产主要有能源矿产：煤、地热2种；金属矿产：磁铁矿、赤铁矿、铜、铅矿、锡矿、钨矿、岩金、铌钽矿、锂铍矿等9种；非金属矿产：石榴子石、钠长石、脉石英、石膏、滑石、玉石、水晶、蓝晶石、饰面花岗石、饰面大理石（汉白玉）、石灰石、白云岩、硅石、石墨、磷矿、白云母、石棉、硫铁矿、重晶石、砖瓦用页岩等19种,现已查明铁矿资源量3950万吨，水泥用石灰岩资源量4570万吨,优势矿产为铁矿、石灰岩。
矿产资源分布较为集中，区域特色突出。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主要分布在威州镇以北和映秀镇以南地区，中部矿产相对较少。铁矿主要分布于威州镇磨子沟附近；石灰岩矿集中分布于南边的漩口镇、水磨镇和北边的通山附近；花岗岩、石榴子石集中分布于灞州镇一带；大理石主要分布于威州镇新桥沟、福烟沟一带；钠长石分布在绵虒镇克冲～克约一带，钠长石矿质量较好，具有较大的找矿前景和开发利用价值；脉石英主要分布在绵虒镇、克充、威州镇通山一线；赤铁矿、铜矿、铅锌矿、钨矿、岩金、铌钽矿、锂铍矿、水晶、白云母、石棉、蓝晶石、饰面花岗石、石墨等矿产，主要分布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核心区及其外围的禁止或限制勘查开采区内。
地热资源禀赋较好，资源远景可观。地热资源利用以旅游为主，其成矿地质条件较好、热储地层分布较广、资源潜力大、开发利用条件较好、潜在经济价值巨大，划定的地热靶区与旅游风景区配套区位优势明显。部分区域位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等外围的禁止或限制勘查开采区内。
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现状
基础地质调查。1∶100万、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已完成全县覆盖；1:5万基础地质调查完成大星关幅、汶川幅、映秀幅、三江幅，基础地质调查覆盖率较低。
矿产资源勘查现状。“十三五”期间，汶川县围绕新目标和新定位，以资源禀赋为依托，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调整开发利用方向，优化布局产业结构，继续加强铁矿、饰面石材等矿产的勘查力度，新增饰面用花岗岩矿149.78万立方米。
截至2020年底，汶川县共有有效探矿权共计1宗，为铁矿，勘探阶段，登记面积11.6km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截至2020年底，汶川县共有采矿权5宗，其中有效期内采矿权3宗，过期正在延续采矿权2宗，开采矿种主要为铁矿、石榴子石、水泥用石灰岩及饰面石材。按矿山生产规模划分中型矿山1宗、小型矿山4宗，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20%；生产矿山2个，停产矿山3个。
[bookmark: _Toc132981491]第二节 上轮规划实施成效
上轮规划实施以来，在调控矿产资源总量、优化资源开发利用布局、推进矿业转型升级、矿山生态修复等方面起到调控和指导性作用，为汶川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资源要素保障。随着国家战略转移，受市场环境、技术改造及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等影响，开发利用目标指标暂未能如期完成。

	专栏1“十三五”矿产资源勘查目标完成情况表

	指   标
	至2020年规划目标
	2020年完成情况
	规划目标
完成率(%)

	重要矿产年开采总量
	铁矿（矿石：万吨）
	60
	30
	50

	
	水泥用灰岩（矿石：万吨）
	60
	45
	75

	
	饰面用花岗岩（万立方米）
	1.5
	0.05
	3.3

	
	大理岩（万立方米）
	4
	2
	50

	
	水泥用大理岩（矿石：万吨）
	1
	-
	-

	
	石榴子石（矿石：万吨）
	2
	0.2
	10

	
	地热（万立方米）
	30
	-
	-

	矿业转型与绿色发展
	矿山数量（个）
	9
	5
	55.55

	
	大中型矿山比例（%）
	10
	20
	200

	
	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土地复垦（公顷）
	241
	44.48
	18.45


矿产资源开发布局渐趋合理，开发秩序持续向好。“十三五”期间，汶川县围绕“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自然保护地内有序退出5宗矿业权，依法关闭注销一批浪费资源、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和结构得到优化提升，矿山总数由8个减少至5个，大中型矿山占比提高至20%。
矿产资源利用与保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十三五”期间，汶川县大力转变资源开发增长方式，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区域发展相协调，加强重要优势矿产保护和开采管理，有效控制矿产资源生产规模总量，加大矿渣、废渣、选矿废水循环利用，开发利用结构不断优化，资源节约、保护和高效利用模式正在形成。
矿山地质环境有序恢复、治理工作稳步推进。“十三五”期间，汶川县积极开展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大力整治漩口镇砖瓦用页岩矿山“散乱、盗采”等违法现象，重点对岷江上游重要水系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恢复，累计实施面积47.87公顷，岷江重要水系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明显。同时对现有效矿山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提供制度保障，基本形成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矿山生态地质环境逐年得到改善。
矿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积极贯彻《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加快改革矿业权审批制度，提高矿业权市场化配置程度，矿业权交易更趋规范；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度全面实施，全面督促完成填报矿业权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以及采矿权开发利用和储量年报统计工作，促进矿业权人诚信自律，强化矿业权人主体责任和信用约束，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和政府协调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矿业权市场体系，加快矿业经济结构化调整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
[bookmark: _Toc74177789][bookmark: _Toc74178563][bookmark: _Toc132981492]第三节 面临问题与形势
一、存在问题
资源潜力有待进一步查明。汶川县范围内总体勘查投入偏少，工作程度相对较低，与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不匹配，需加大找矿力度和资金投入，加强重要矿产调查研究，加快地质找矿步伐，开展黑色金属和老矿山的周边深部找矿。
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汶川县位于长江上游的“绿色生态屏障”、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和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是全国重要的天然林保护区。汶川县68.76%国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增加了矿业发展和布局的难度，给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空间有限，需从前期规划、产业政策、生态保护、节约集约等多方面着手，进一步优化矿业布局，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支持汶川经济社会发展。
矿业经济发展速度趋缓。“十三五”期间，汶川县经济转型升级，矿业经济发展速度趋缓。截至2020年底，汶川县共有采矿权5宗，矿山企业受自身债务、基础建设、各类自然灾害、生态环保改造、矿地补偿权属争议等因素影响，产能利用率低，矿产资源开采较少，优势资源未能充分释放。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难度大。汶川地处川西高原，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有限，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投入成本高，治理恢复周期长，短期内生态效益难以显现。
二、面临形势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省委涉藏工作会议出台系列政策举措，继续支持涉藏地区发展，为汶川县加快发展提供了重大政策保障。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国家重大战略在汶川交汇，中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省委将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建设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化毗邻合作和功能协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我县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加强战略对接、政策衔接、功能链接，全面融入成都“1小时”经济圈，全面推进汶川第三次创业创造了广阔空间。州委推动东南绿色经济示范带一体化发展，支持汶川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有助于我县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绿色生态屏障”，持续发挥汶川在阿坝绿色崛起中的先锋引领作用。
绿色低碳发展对矿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十四五”时期，汶川县正在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建设，“两山”理论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今后的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高质量发展中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旅游业发展给地热开发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十四五”时期，汶川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战略目标，加强天府旅游名县提升建设，全力推进南部避暑康养胜地、北部冰雪休闲胜地建设，推动旅游发展全域化。当前应抓住康养与旅游业的发展对地热资源开发带来的新机遇，做好地热资源的勘查与开发利用，地热与旅游配套发展，提高旅游业的附加值，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增长。
矿政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推进。深化矿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落实《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精神若干事项的通知》（川自然资规〔2020〕9号），严格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储量规模要求及矿业权出让制度，积极探索“净矿”出让工作。加强以战略统筹、规划调节为核心的宏观管理制度建设，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为矿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新活力。
[bookmark: _Toc188173910][bookmark: _Toc267496700][bookmark: _Toc283146596][bookmark: _Toc283196992][bookmark: _Toc440921229][bookmark: _Toc459305037][bookmark: _Toc74177790][bookmark: _Toc74178564][bookmark: _Toc132981493]
第二章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309587485][bookmark: _Toc440833952][bookmark: _Toc440921230][bookmark: _Toc459305038][bookmark: _Toc74177791][bookmark: _Toc74178565][bookmark: _Toc132981494][bookmark: _Toc188173911][bookmark: _Toc267496701][bookmark: _Toc283146597][bookmark: _Toc283196993]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涉藏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生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高质量发展”理念，以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紧扣“生态、发展、民生、稳定、作风”五个关键，紧盯“一区两地六示范”战略目标，以创新型、开放型、数字型、花园型的“四型汶川”建设为抓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省、州矿产资源规划为导向，全面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推动矿业绿色发展，实现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强县建设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促进矿业开发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440921231][bookmark: _Toc459305039][bookmark: _Toc309587486][bookmark: _Toc440833953][bookmark: _Toc74177792][bookmark: _Toc74178566][bookmark: _Toc132981495]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多方协调、落实上级规划。落实四川省和阿坝州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细化上级规划的空间布局与规划分区，确保规划目标指标和任务、重大项目、勘查开发准入条件和管控措施落地。同时与本行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做好衔接。
坚持生态优先、加快绿色发展。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战略定位，聚焦“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全过程，牢记绿色生态就是汶川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资本、最大的品牌，坚持资源就地转化原则，推进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产业升级、环境保护、城乡建设相协调，形成协调有序的矿业开发利用与保护新格局。
坚持集约开发、促进高效利用。合理布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优化调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结构，合理调控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提高优势矿产勘查开发准入条件和开发利用水平，做好矿产开发和矿区生态修复相结合。
坚持从实际出发，强化统筹协调。汶川县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经济正成为汶川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着力提高地热资源的勘查生产能力，因地制宜，发展与区域经济、与市场需求相协调的矿业经济。立足资源服务社会和改善民生，完善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机制，推动矿产资源科学开发、共赢开发、和谐开发，实现地方、企业、矿区群众共享资源开发收益和发展成果。
[bookmark: _Toc188173913][bookmark: _Toc267496703][bookmark: _Toc283146599][bookmark: _Toc283196995][bookmark: _Toc440921232][bookmark: _Toc459305040][bookmark: _Toc74177793][bookmark: _Toc74178567][bookmark: _Toc132981496]第三节 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规划期间，全面落实上级规划部署要求，因地制宜，突出规划管控和监管依据作用，强化资源安全保障和对汶川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结合资源供需形势，从找矿增储、合理布局、调控总量、优化结构、资源配置、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实行差别化管理，推进矿业资源高效利用，加快矿业绿色发展，确保资源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规划管控与管理改革相衔接。
二、2025年目标
地热资源实现找矿新突破。加大财政投资地热资源勘查力度，规划投放1个地热勘查区块，力争到2025年，地热新增可供利用资源量5万立方米/年。同时，在阿尔沟、水磨-三江等区域加大地热资源找矿力度，助力旅游经济发展，为汶川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稳步提高。加强汶川铁矿、地热等优势矿产的勘查、开发，同时改进采矿技术设备及工艺，提高“三率”水平。到2025年，矿山节约与高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矿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
绿色矿山建设初见成效。按照国家、省有关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分类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对已建生产矿山推动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和绿色化建设，对新建矿山应进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同步规划、设计、建设、营运,督促停采矿山加快恢复生产，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到2025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开采方式更加科学，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更加协调。
矿区生态保护环境得到较大改善。落实在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设施设备，真正实现矿山生态修复“边开采、边修复”目标。进一步加强岷江流域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确保矿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矿政管理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面推进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提高。提高矿产资源信息化程度，建立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动态更新机制。大力推进“净矿”出让，矿产资源管理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
	专栏2 “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主要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年目标
	属性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新增资源量
	地热
	万立方米/年
	5
	预期性

	
	主要矿产年开采总量
	铁矿
	矿石 万吨
	80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万吨
	120
	

	
	
	大理石
	矿石 万立方米
	2
	

	
	矿山数量
	矿山总数
	个
	6
	

	
	大中型矿山数量
	个
	2
	

	
	大中型矿山比例
	%
	≥25
	


三、2035年远景展望
到2035年，汶川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矿政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立矿业动态更新的信息化管理机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矿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440921233][bookmark: _Toc459305041][bookmark: _Toc74177794][bookmark: _Toc74178568][bookmark: _Toc132981497][bookmark: _Toc188173914][bookmark: _Toc267496704][bookmark: _Toc283146600][bookmark: _Toc283196996]第三章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bookmark: _Toc105598152][bookmark: _Toc132981498][bookmark: _Hlk106890151]第一节 优化勘查开发保护格局
“十四五”时期，汶川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战略目标，加强天府旅游名县提升建设，按照“南部避暑康养胜地、北部冰雪休闲胜地”战略部署，将矿产资源赋存条件好、基础设施配套性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相对集中的区域划为重点发展区域。依托北部冰雪休闲胜地及毛岭-羊龙山大中型铁矿产业，划定北部黑色金属-地热重点发展区。依托南部水磨-三江口主要旅游资源景点与地热分布特征，划定南部地热远景规划区。
本着“资源保护为主、因地制宜、按需利用”为总体原则，为旅游热门目的地优先配置地热勘查区块，积极探索地热“净矿”与旅游配套“净地”一体化出让，为建设区域性旅游文化品牌，振兴乡村，推动旅游一体化发展，合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后花园提供资源保障。
	专栏3  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

	北部黑色金属-地热重点发展区。主要包括霸州镇阿尔沟、威州镇毛岭一带。引导矿山企业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工艺，提高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推进节能减排降耗，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依托北部冰雪胜地阿尔沟度假区，为旅游热门目的地优先配置地热勘查区块，积极探索地热“净矿”与旅游配套“净地”一体化出让，建设区域性旅游文化品牌，振兴乡村、推动旅游一体化发展。
南部地热远景规划区。根据南部地热分布特征及规划南部避暑胜地水磨-三江旅游度假区，划定南部地热远景规划区，配套旅游业发展。


[bookmark: _Toc105598151][bookmark: _Toc132981499]第二节 落实上级规划总体布局
落实国家规划矿区建设。积极贯彻落实全国规划、省级规划及州级规划工作部署要求，为国家规划矿区“四川绵阳-成都-南充油气” 建设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国家资源安全保障和稳定供给。
	专栏4  落实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建设

	国家重点规划矿区（1个）
四川绵阳-成都-南充油气（汶川部分）：涉及汶川县位于龙门山沿山地带，面积约924.87平方千米，主要矿种为天然气。


县级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做好县域内国家规划矿区内生产要素配置，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用矿用地用林、重大项目安排及相关产业政策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建立油气与非油气矿业权范围空间重叠处置工作协调机制，协调做好油气与非油气开发矛盾。加强国家规划矿区内的非油气探矿权、采矿权的管理，坚决依法取缔无证勘查开采、依法查处越界开采和非法转让行为，逐步清退规划矿区内低于规划规定的最低开采规模的小型露天矿山，并促进区内矿产资源开采的合理布局、结构优化和规划开采。
落实上级规划岷江绿色矿山生态带建设。主要为县域内岷江流域沿岸十公里范围内绿色矿山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引导江沿岸十公里范围内矿山全面向绿色矿山转型，不能达到绿色矿山要求的应有序退出，并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积极推进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逐步形成绿色矿山生态带。
[bookmark: _Toc439859803][bookmark: _Toc459305042][bookmark: _Toc74177795][bookmark: _Toc74178569][bookmark: _Toc132981500]第三节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调控方向
[bookmark: _Toc515888180][bookmark: _Toc5453]重点勘查矿种。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在县域内配套旅游产业重点开展地热勘查。
禁止勘查矿种。禁止勘查石棉及产能过剩、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受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的矿产。
重点开采矿种。地热、铁矿、水泥用灰岩等矿产。重点开采矿种在符合准入条件下，适度扩大开发规模，提高资源供应能力。
限制开采矿种。限制开采赤铁矿以及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硫铁矿等矿产。限制开采矿种应严格控制采矿权数量，在产能未优化、环保问题未解决、选冶技术未过关前实行限采保护，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规划审查，进行专门的规划论证。
禁止开采矿种。禁止开采石棉、可耕地砖瓦用粘土矿等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矿产。禁止开采矿种原则上不新设采矿权。
[bookmark: _Toc132981501]第四节 合理设置勘查开采区块
一、落实上级规划勘查开采区块
落实省级规划划定开采规划区块1宗：四川省汶川县毛岭-羊龙山铁矿，开采矿种为铁矿，区块面积8.59平方千米。
落实州级规划划定勘查规划区块1宗，四川省汶川县阿尔沟地热普查，勘查主矿种为地热，区块面积6.57平方千米。
规划期间，矿业权设置以划定的规划区块为依据，一个规划区块设置一个矿业权。拟设矿业权规划区块的投放均由上级部门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或按照国家政策协议出让，县自然资源局签署本级调查意见并按规定对勘查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专栏5  勘查开采规划区块设置一览表

	省级规划划定开采区块（1宗）
四川省汶川县毛岭-羊龙山铁矿：开采矿种铁矿，区块面积8.59平方千米，查明资源量2343.9万吨，投放时序2023-2025年，为探转采。
州级规划划定勘查区块（1宗）
四川省汶川县阿尔沟地热普查：开采矿种地热，区块面积6.57平方千米，现有勘查程度调查评价，拟设勘查类型普查，投放时序2023-2025年。


二、严格矿业权勘查开发管理
严格划分和划定勘查开采规划区块。一个区块只设置一个主体。除矿泉水及非金属建材类矿产因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条件限制外，勘查规划区块面积原则上不得小于一个基本单位区块，并提出规划准入条件建议，包括勘查矿种、勘查程度、出让方式、出让时序、绿色勘查、及进一步勘查或退出条件等。设立、整合矿业权，应以划定的勘查规划区块为依据，且符合规划准入条件。属部、省、州级出让登记权限的矿种，勘查开采规划区块应分别报经省、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后划定。包含或切割已设矿业权范围的勘查开采规划区块，划定前应征求相关矿业权人的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设立、整合矿业权，应以划定的勘查开采规划区块为依据，且符合规划准入条件。
严守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底线。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三江风景名胜区等重点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内，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相关管理条例，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矿业发展，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强化资源惠民和矿地和谐。
[bookmark: _Toc132981502]第五节 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
科学规划布局砂石资源。严格落实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和国家生态安全要求，砂石资源规划布局需统筹考虑资源赋存条件、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公益林、绿色矿山建设等管控要求，以及城镇发展、产业布局、供需平衡、运输距离等因素，划定砂石集中开采区或开采规划区块，合理引导砂石采矿权投放，避免不合理问题，实现砂石资源绿色开发、集约开采、系统修复、全生命周期管理。负责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登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依据矿产资源规划，组织开展必要的勘查，建立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项目库，加强砂石市场运行分析，合理确定一定时期内拟设置砂石资源采矿权数量和规模，根据市场需求积极有序投放。
满足最低建设规模条件。落实上级规划分配的开采总量指标：到2025年机制砂石矿山数量控制在1个以内，产能稳定在 50万吨左右。为成西铁路、川（成）汶（阿）高速及振兴乡村的工程配套砂石开采区块，生产规模不低于20万吨/年，同时遵循其他相应规定。
[bookmark: _Toc2288][bookmark: _Toc132981503]第六节 严格规划准入管理
严格按照国家矿业权出让规定出让采矿权，保护正当合法竞争。参与采矿权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应具有相应资质并符合相关条件，严格限制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或失信记录的采矿权申请人参与交易活动。外商投资企业遵循《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事相应采选活动。
开采规模准入。严格执行开采规模准入标准。新建矿山应在达到最低生产建设规模要求的基础上，规模开采、集约节约开发。最低生产建设规模参照省级规划设定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执行，且服务年限与资源储量规模相适应。
开发利用技术准入。禁止采富弃贫、采易弃难、优矿劣用等浪费资源行为。对照《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修订稿）》，禁止采用落后淘汰、破坏和浪费资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开采和选矿技术。矿山企业应加大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
安全生产准入。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矿山，采用的开采方式、生产工艺必须符合国家和省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必须严格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和职业卫生“三同时”，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安全监管部门审查同意，不得进行开工建设，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环境保护准入。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准入。矿山开发项目应符合所在规划区域的环境承载力要求，矿山“三废”必须达标排放，降低环境容量消减强度。矿山企业应有环境影响评估和风险防范管理制度及能力，能有效防控新的污染源。新建矿山必须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度，必须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作为矿业权审批的必要条件。
国土空间规划准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要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管控要求，生态红线范围内，实行不同矿种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差别化管理；在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的原则下，做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城镇开发边界内，要统筹考虑矿产资源禀赋状况与城镇建设发展需要，充分论证，协调好矿产开发与城乡建设的空间关系。法律法规对勘查开采活动有其它禁止、限制性要求的，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林草征（占）用准入。深入贯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林草规〔2020〕2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林资规〔2021〕5号文件要求。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须办理林地和草原占用手续，严禁占用国家一级公益林，砂石土类矿产开发利用不得占用国家二级以上公益林。

[bookmark: _Toc15931][bookmark: _Toc340][bookmark: _Toc13633][bookmark: _Toc132981504]第四章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bookmark: _Toc25583][bookmark: _Toc5916][bookmark: _Toc132981505]第一节 合理确定开发强度
结合汶川县矿产资源分布状况及开发利用现状，实行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和采矿权投放总量双调控，力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开采规模与储量规模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执行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制度。到2025年底，汶川县各类矿山总数保持在6个左右。
金属矿产：到2025年，铁矿，采矿权数量稳定在1个左右，年产矿石量力争达80万吨。
非金属矿产：到2025年，非金属矿产保持在4个左右。其中，水泥用灰岩年产矿石量力争达120万吨，矿山数保持现有的1个；大理石年产2万立方米，矿山数1个左右。
地热矿产：到2025年，地热年开采量预计5万立方米，矿山数量提升至1个。
[bookmark: _Toc96350013][bookmark: _Toc22611][bookmark: _Toc5103][bookmark: _Toc20028][bookmark: _Toc132981506]第二节 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严格执行国家矿产开发产业政策。按分类管理、突出重点的原则，对保护性开采、优势及产能过剩等矿产执行差别化产业政策。执行矿山开采最低规模设计标准。坚持开采规模与储量规模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执行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制度，严禁大矿小开、一矿多开。
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促进矿山规模化经营。从最低开采规模条件、技术条件、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方面调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根据汶川县矿产资源特点，结合市场需求及科技发展水平，改善传统矿业结构，逐步引导矿山企业向矿产品深加工及多元化发展，加快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全面提高发展水平。探索低碳、减排发展模式，推动建材工业由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向清洁、高效的现代产业转变，大力推动重点资源型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
[bookmark: _Toc132981507][bookmark: _Toc16505]第三节 加强节约综合利用
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水平。鼓励和支持矿山企业应用、推广、开发先进适用的采选技术、工艺和设备，提升矿产资源采选水平。重点加强铁矿在开采、选矿和加工过程中对共伴生有益组份的分离提取和综合利用，矿山选矿废水争取实现零排放。到2025年，矿山“三率”指标达标率为100%。
加强准入管理和监督检查。建立汶川矿山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监测、监管与考核的管理体系，落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职责。加强矿产资源“三率”水平的监督检查，引导矿山企业切实提高矿产资源采选水平，新建矿山不得采用国家限制和淘汰的采选技术、工艺和设备，达不到要求的不得同意颁发、延续采矿许可证。
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全面落实国家鼓励、限制、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名录制度，建立技术咨询服务制度，有效引导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实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定期评估制度，综合评判矿山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水平的财税和经济政策，为资源利用效率高、技术先进、实施综合勘查开发的矿山企业提供优先供地、优先审批等优惠政策。
[bookmark: _Toc132981508]第四节 提升矿政管理能力
规范矿业权出让登记管理。严格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自然资规〔2019〕7号），积极推进矿业权“招拍挂”及“净矿”出让，做好矿业权出让前的踏勘、论证与审核、备案工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出让登记权限管理矿业权，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不再设置探矿权，凭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书开展地质勘查工作。
[bookmark: _Hlk106891669]完善矿业权退出机制。严格执行矿业权出让合同制度，矿业权到期无故未延续，到期依法进行公告，定期开展清理销号工作。制定相应矿业权退出方案，已有矿业权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保护区域重叠的要按相关要求主动退出或避让。
[bookmark: _Hlk106891696]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矿产勘查。进一步开放矿产勘查市场，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地质勘查工作，积极推进资本和技术有机结合，形成多渠道矿产勘查投入新机制。探索地热等具有旅游资源属性的矿产与土地出让相结合的出让新模式。
加强矿产资源开采活动的日常监管。加强督促生产矿山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开采、严格按照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边开采，边治理，边复垦”。重点对矿业权人是否在露天矿山按台阶规范开采，是否存在矿山开采安全隐患，是否越界开采，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废渣石堆放是否规范安全，是否对开采结束的区域进行治理和复垦等进行监督和检查，减少矿山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bookmark: _Toc533081242]提高地质资料信息化与社会化服务水平。开展地质资料汇交诚信体系建设，切实加强汇交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做到应收尽收，不断丰富信息资源。推进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汇聚整合县级管理的地质勘查、矿产开发利用、矿山地质环境与矿山地质灾害防治等各类数据，建立完善并形成内容全面、标准统一的地质资料信息体系。依法公开地质资料目录，按照相关规定提供社会化服务。将全县矿产资源现状和规划数据库纳入“一张图”工程，以信息化促进规划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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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2981509]第五章 推进绿色矿业发展与加强矿区生态保护
[bookmark: _Toc74177801][bookmark: _Toc74178575][bookmark: _Toc132981510]第一节 严格绿色勘查要求
[bookmark: _Hlk106891855]坚持绿色勘查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尊重群众意愿”、“共抓大保护，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原则。探矿权人和勘查单位从事勘查活动，必须符合《绿色勘查指南》、《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DZ/T0374-2021）等要求，严格约束勘查行为，积极申报绿色勘查示范项目。
推行绿色勘查新技术新方法。鼓励勘查从业单位采用物探、化探、遥感等绿色勘查手段，限制采用对地表环境影响大的槽探等勘查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勘查作业单位和人员要尊重地方民俗，构建和谐勘查氛围，统筹兼顾勘查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严格绿色勘查管理。按照绿色地质勘查工作相关要求，引导探矿权人和勘查单位积极申报绿色勘查示范项目，按规定给予土地使用和矿业权指标投放等优惠政策。按照“谁勘查、谁负责，谁破坏、谁治理”原则，积极推进绿色勘查监督管理，制定绿色勘查生态环境保护、土地复绿等规章制度和保护措施，将绿色勘查管理内容融入日常工作，确保责任明确、监管有效和投入到位。
[bookmark: _Toc132981511]第二节 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bookmark: _Toc74177802][bookmark: _Toc74178576]加快形成绿色矿山建设新格局。以未纳入国家绿色矿山名录的大中型开发矿山毛岭-羊龙山铁矿为重点，作为试点建设绿色矿山。配合上级管理部门建立完善的绿色矿山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研究形成配套绿色矿山的激励政策，加快形成“点上开花”“线上贯通”、“面上联动”的立体发展新格局。实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全面提升，矿山企业与地方和谐发展。力争到 2025 年，新建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相关要求，满足相关绿色矿山要求的比例大幅度提升。
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力度。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全面落实已有优惠政策，充分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形成有利于促进资源合理利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和制度制定有利于绿色矿山建设的资源配置政策，在资源配置和矿业用地等方面向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的企业倾斜。加大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等财政专项资金向绿色矿山企业的倾斜和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矿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等相关工作，引领绿色矿山建设。制定鼓励矿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攻关的政策，通过技术改造，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开发利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水平
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矿产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计划，进行专题部署。政府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完善制度，抓好落实。自然资源部门认真做好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加强对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的总结、宣传和推广，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营造良好环境，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
落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矿山企业是绿色矿山建设主体，要督促矿山企业加入并自觉遵守《绿色矿业公约》，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全面开展绿色矿山建设，按照绿色矿山建设的有关要求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断加强规范管理加大科技投入，改进生产工艺、优化生产布局，加强环境保护，促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矿区和谐的协调发展。
[bookmark: _Toc132981512]第三节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bookmark: _Hlk114765923]新建（在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严格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明确采矿权人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采矿权人须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作为采矿权审批时重点审查要件，须按要求将《方案》执行情况、基金提取与使用情况录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矿产资源主管部门要会同同级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对本行政区域内采矿权人的矿山生态修复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水土保持、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按环评要求，全面落实水、固废等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安全生产设施的竣工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矿山企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权禁止其投产。
[bookmark: _Hlk114765895]生产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明确矿山企业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全面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矿山企业须按要求将《方案》执行情况、基金提取与使用情况录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矿产资源主管部门要会同同级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对本行政区域内采矿权人的矿山生态修复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矿山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加强方案审查与实施情况随机抽查工作；明确矿山企业生态修复年度实施计划，加强监督检查，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动态监管信息平台建设，提高监管能力，督促矿山企业切实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露天开采矿山严格执行自上而下分水平台阶开采，及时形成终了边坡，严禁“一面墙”式开采，形成二阶以上终了边坡的，要及时进行治理复绿，绿植应与周边自然生态相协调。
落实矿业权人地灾防治主体责任。矿山开发利用中地灾防治责任在出让合同中明确，矿山建设开发前应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按评估报告建议落实防灾措施。加强地下水水位及地表变形监测，防止因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的地面沉降等问题。矿山开发过程中引发的地质灾害由矿业权人负责治理，不得使用中央、省级地质灾害专项资金进行治理。
落实矿业权人水土保持主体责任。加强和水务部门相衔接，对矿业开发中的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必须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要求，提交可供执行的水土保持方案，并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修复并通过水务部门验收。
推行自然生态治理修复方案。鼓励矿山企业加强和改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的生物技术和系统工程应用，提高矿山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做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景观建设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修复后景观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协调。
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沿岷江两岸各10-50公里范围内生态问题严重的历史遗留矿山，以人民政府作为生态修复工程责任主体，逐步建立以政府资金为引导的多元化投资融资渠道，开展矿区土地恢复、地貌景观恢复，实施含水层、地面塌陷、滑坡、泥石流治理与矿山复绿等。至2025年底，完成县域内42个废弃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完成治理修复面积182公顷。



	专栏6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

	1.汶川县威州镇万村浑水沟砂石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区;
2.汶川县绵虒镇和谐新村羊店组砖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区;
3.汶川县漩口镇段家杠页岩矿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区;
4.汶川县水磨镇陈家山草坪矿山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区;
5.汶川县水磨镇白果坪村五组黑龙江石灰岩矿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区;
6. …………
共计42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bookmark: _Toc30685][bookmark: _Toc515888200][bookmark: _Toc96350019][bookmark: _Toc132981513]第六章 规划保障实施
[bookmark: _Toc17992]《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应，必须严格执行，为了确保规划的实施，必须严格实现严格的矿产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运用法治、行政、经济和科技等多种手段，加强规划管理，确保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任务的完成和规划目标的实现。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县级人民政府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的领导，制订贯彻落实规划的工作方案。建立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发改、财政、经信、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务、应急、林草、文旅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协调配合的规划实施与监管联动机制，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做好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合力，保障规划各项指标及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强化规划管控。强化规划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管理中的刚性约束。原则上矿产资源规划经政府发布后一年内不允许调整，后期确需调整的，每年只允许调整一次，且需充分说明理由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经审查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的，登记管理机关不得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相关主管部门不得批准立项，不得批准用地。
加强监督检查。构建政府、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公众共同参与的规划实施监督体系，将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监察的重要内容，强化对规划确定的重点区域、重要目标和指标、重大政策措施执行落实情况监督。对违反法律法规和矿产资源规划的行为，加大纠正和查处力度。建立信息反馈平台，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规划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结果。
实施规划评估。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实施年度检查与阶段性评估机制，年度检查主要对规划年度目标任务执行情况和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提出规划执行情况报告。
加大政策支持。县级人民政府要积极配合国家规划矿区建设，助推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促进绿色矿业发展。县级财政部门要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规划目标任务，积极争取全县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产储备管理、地质资料管理、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等的上级资金保障，确保规划落实落地。



[bookmark: _Toc5743]附表1  汶川县能源资源基地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主要矿种
	面积(Km2)
	拐点坐标
	已设探矿权数量
	拟设探矿权数量
	已设采矿权数量
	已设采矿权设计开采规模(万吨/年)
	备注

	--此表为空--




附表2  汶川县国家规划矿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Km2)
	拐点坐标
	主要矿种
	资源量 单位
	资源量
	已设探矿权数量
	拟设探矿权数量
	已设采矿权数量
	已设采矿权设计开采规模(万吨/年)
	拟设采矿权数量
	拟设采矿权设计开采规模(万吨/年)
	备注

	
	
	
	
	
	
	
	
	
	
	
	
	
	
	
	


备注：详细范围以数据库空间矢量图为准；

附表3  汶川县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Km2)
	拐点坐标
	主要矿种
	资源量 单位
	资源量
	备注

	--此表为空--




[bookmark: _Toc12158]附表4  汶川县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Km2)
	拐点坐标
	主要矿种
	已设探矿权数量
	拟设探矿权数量
	备注

	--此表为空--




附表5  汶川县勘查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勘查主矿种
	面积（平方千米）
	拐点坐标
	现有勘查程度
	拟设探矿权勘查阶段
	投放时序
	备注

	1
	KQ51322100001
	四川省汶川县阿尔沟地热普查
	地热
	6.57
	
	调查评价
	普查
	2021-2025
	落实州级规划

	
	
	
	
	
	
	
	
	
	

	
	
	
	
	
	
	
	
	
	


备注：拐点坐标及空间范围以规划数据库为准；

[bookmark: _Toc12040]附表6  汶川县矿产资源重点开采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Km2)
	拐点坐标
	主要矿种
	资源量 单位
	资源量
	已设采矿权数量
	拟设采矿权数量
	备注

	--此表为空--




附表7  汶川县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开采主矿种
	涉及开采总量控制矿种
	面积（平方千米）
	拐点坐标
	资源量单位
	资源量
	投放时序
	备注

	1
	CQ51322100001
	四川省汶川县毛岭-羊龙山铁矿
	铁矿
	
	8.586
	
	万吨
	2343.9
	2021-2025
	落实省级规划，探转采，涉及国家2级公益林

	
	
	
	
	
	
	
	
	
	
	


备注：拐点坐标及空间范围以规划数据库为准；

附表8  汶川县重点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规划表
	序号
	矿产名称
	资源量规模1
	最低开采规模
	备 注

	
	
	单位
	最低资源量规模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1
	普通铁矿
（地下开采）
	矿石 万吨
	100
	矿石 万吨
	100
	30
	10
	　

	2
	灰岩（水泥用/其它）
	矿石 万吨
	1500/1500
	矿石 万吨
	100/100
	50/50
	-/-
	　

	3
	饰面用石材2 (大理岩、花岗岩/其它)
	矿石 万立方米
	10
	万立方米
	10/1
	5/3
	-/1
	　

	4
	矿泉水（理疗用/饮用）
	允许开采量（立方米/日）
	50
	万立方米/年
	10
	5
	1
	

	5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石 万吨
	/
	万吨/年
	/
	/
	/
	　

	注：1.本表中最低资源量规模为规划期内矿山最低资源量准入条件，其资源量规模分类（大型、中型、小型）根据“国土资发〔2000〕133号”规模划分标准确定； 2.饰面用石材2：饰面用大理岩、花岗岩、灰岩矿山主要用作砌筑用条石、雕刻、制板材等；3.建筑用砂石3：建筑用砂石主要用作机制砂、建筑骨料、铺筑路基等原料。新设开采规划区块最低开采规模不低于50万吨/年，最低服务年限为10年；保障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民生工程、乡村振兴项目的，生产规模不低于20万吨/年，服务年限与项目建设期限衔接；4.未列入上表的其他矿种最低资源量规模和设计开采规模必须达到小型及以上标准。



[bookmark: _Toc22812][bookmark: _Toc21314]附表9  汶川县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平方千米）
	拐点坐标
	主要矿种
	拟设采矿权总数
	最低开采规模
	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措施
	备注

	--此表为空--




